
学位论文工作流程：

9 月新生师生互选

个人研究计划

开题报告

8 个月后毕业年级学生学期初提出学位申请（须导师同意并签字）

按要求提交评阅论文

返还评阅意见

1、修改 3 个月，半年后答辩、评阅；

2、修改 6 个月，一年后答辩、评阅。

学生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进行答辩

答辩后根据专家意见再做修改，提交终稿论文，进行论文检测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批，授予学位

翻硕：开学 3 个月内完成。

外国语言文学、翻硕：第四学期完成；

课程与教学论：第三学期初完成；

学科教学：第二学期内完成；

博士：1-2 年内完成。

院学位分委员会审批

个人学习计划

通过

通过

授予学位

外国语言文学：第二学期内完成；

课程与教学论：开学 6 个月内完成。

学科教学：开学 3 个月内完成。

重新开题

下次重新提交学位申请
通过

通过

通过

下次重新提交学位申请

下次重新提交学位申请

不通过

不通过

不通过

不通过

不通过


